
 

會議紀錄 

 

1. 開始祈禱 

1.1 由葉校長帶領祈禱。 

2. 通過第三次會員大會(2022 年 12 月 17日)會議紀錄 

⚫ 一致通過第三次會員大會(2022 年 12月 17日)會議紀錄：投票以一人一票形

式進行，校友可自由作出選擇。投票結果： 

贊成： 59 

反對：  0 
 

3. 通過修訂會章 

⚫ 建議修改《校友會會章》及《校友校董選舉指引》之通告(見附件 1)於 2023

年 11 月 18 日上載學校網頁供公眾閱讀。 

⚫ 一致通過修訂校友會會章：投票以一人一票形式進行，校友可自由作出選

擇。投票結果： 

贊成： 52 

反對：  0 
 

4. 通過財務報告 

⚫ 截至 2023 年 11 月 16 日，本會現有結餘為港幣$40,704.55。 

⚫ 年度財務報告詳見附件 2。 

⚫ 一致通過年度財務報告：投票以一人一票形式進行，校友可自由作出選擇。    

投票結果： 

贊成： 54 

反對：  0 
 

5. 報告事項 

5.1 介紹第二屆執行委員會 

職位 委員姓名 

主席 柳震灝 

副主席 黎柏文 

文書 李珈頴 

司庫 曾薺漫 

總務 陳雅雯、何欣霖、劉亮劻 

5.2 會務報告 

5.2.1 第三次會員大會暨第二屆執行委員會選舉於 17-12-2022 順利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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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健康講座 

主席柳震灝於 16-2-2023為學校四、五年級同學主持健康講座，題目為

「你吃得健康嗎？」讓學生學習怎樣正確選擇食物。學生的反應正面，

從學生問卷數據得知，講座內容對同學有幫助。 

5.2.3 學習經歷的分享 

文書李珈頴女士於 24-6-2023 小一新生家長日中，分享她在母校的學習

經歷，讓小一家長更明白學校的辦學宗旨，認識多姿多彩的學校生活。 

5.2.4 生涯規劃分享會 

副主席(黎柏文先生)出席於 29-6-2023 舉行的生涯規劃分享會，分享他當

年在放榜前所作的準備及中學生活的情況、學習應有的態度等，亦趁機

介紹校友會給同學認識，邀請同學畢業後加入本會。主席柳震灝先生當

天未暇出席，但亦拍攝影片讓畢業生於 3/4-7-2023欣賞。 

5.2.5 出席畢業禮 

     副主席黎柏文代表本會出席於 30-6-2023舉行的第十六屆畢業典禮。 

5.2.6 義工服務 

在 2023 年 11-12 月期間，就讀於陳瑞祺喇沙書院的校友義務協助低年級

同學溫習。 

5.3 校友會通訊方法 

校友會不時透過校友會臉書(Facebook)、校友會電郵

(alumni@semops.edu.hk) 及學校網頁向各校友發放訊息，而校友亦可隨時

利用校友會電郵或透過小學(地址：九龍天光道 24號；電話：2715-1011；

傳真：2715-1012)與本會聯絡。 

⚫ 一致通過會務報告：投票以一人一票形式進行，校友可自由作出選擇。投票

結果： 

 

 
 

贊成： 57 

反對：  0 

6. 討論事項 

6.1 校友校董選舉 

第二屆校友校董選舉將於 2024 年 5 月舉行，詳情容後公佈。 

6.2 來年活動的建議 

2024年會員大會、第三屆執行委員會選舉暨校友 Homecoming 活動暫定

於 2024 年 12 月中旬舉行，同時亦會籌辦健康講座、 法律常識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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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校友參加校友義工服務(如協助低年級同學溫習；於「賀新春 慶團圓」

便服日主持校友會攤位等)或作生涯規劃分享……會員如有其他建議，可

向執委會委員提出。 

 

7. 公佈校友會校方代表 
 

顧問 葉志成校長 

主席 歐陽惠芬副校長 

副主席 李燕薇主任 

文書 廖翠青主任 

司庫 何詠怡老師 

總務 沈琼欣老師 

總務 羅碧珊老師 

總務 周少虹老師 
 

8. 結束祈禱 

由何詠怡老師帶領祈禱。 

9. 其他事項 

9.1 溫馨提示： 

是日活動之相片將發放在學校網頁及 Facebook，敬請各校友留意。 

請尚未領回「校友 Homecoming2020」退款之校友，儘快到校務處取回

有關款項。 

為保持聯絡，校友之電郵、電話號碼如有改動，請通知校務處。 

截至 14-12-2023，校友會會員人數達 853 人。 

歡迎未加入校友會之校友即場填寫入會表格，並繳交$50 會費。 

校友於會員大會後，可自由參與 Homecoming2023 活動。 

 

 

 

 

【 完 】 

 

 

 

 

 

散會時間：   下午三時十五分              

 

主席簽閱：                    校長簽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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